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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罰鍰應納入普通基金之

法理基礎－以比較法為中心
按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依法收入之罰金、罰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歸入各級政府之公庫。

目前亦有部分罰金、罰鍰另訂法規未納入普通基金統收統支使用。本文透過整理日本、德國之法制

情形，釐清罰金、罰鍰在法律上意涵，以確立財源納入普通基金或特種基金使用之理論基礎，供政

府作為未來修法之參考。

陳清秀、林韋廷（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教授、東吳大學法律系財稅法組研究生）

論述 》專論‧評述

壹、前言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3

條規定，依法收入之罰金、罰

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

別歸入各級政府之公庫。即原

則上應將罰金、罰鍰等收入納

入普通基金，但法律另有規定

納入特種基金專款專用者，從

其特別規定。其中究竟哪些應

納入特種基金專款專用，哪些

應納入普通基金統收統支，涉

及各種罰金、罰鍰之性質，目

前各機關多數依據上述規定

納入公庫統收統支使用；但有

少部分法規規定專款專用，此

一做法是否妥適，值得探討。

故本文透過整理日本、德國之

法制對於罰金、罰鍰是否限定

專款專用抑或納入總預算統

收統支，以釐清罰金、罰鍰在

法律上意涵，並確立特種基金

穩定財源之合理性，來維護國

家整體財政紀律與財務資源

配置效益，並作為未來修法之

參考
1
。

貳、我國罰金、罰鍰

之收入歸屬

罰金、罰鍰等收入係政府

透過公權力對於人民違法犯罪

行為或違反秩序行為，以制裁

警惕或矯正各種違規行為而強

制收取之公法上負擔，其收入

金額多寡，須視每年度是否發

生違規行為而定，非屬政府長

期穩定財源。按現行法律規定，

將罰金、罰鍰納入普通基金者

有 135 個單位（不包括有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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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將罰金、罰鍰同時

納入普通基金及特種基金），

納入特種基金財源者計 15 個

單位；109 年度預算該等罰金、

罰鍰收入約 176 億元，其中約

6 億元納入非營業特種基金，

其餘均納入總預算歲入來源。

現行法律明定將罰金或罰鍰納

入特種基金之財源者計有 15

個基金，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基

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基金、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

等，110 年度預算約 6 億元，

此一做法並不符合財政收支劃

分法第 23 條規定罰金、罰鍰

以納入各級公庫為原則（統收

統支原則），且容易導致外界

疑慮政府為開闢基金財源，而

大量裁處罰金、罰鍰，也將違

反罰金、罰鍰之本來目的性

質。

參、外國罰金、罰鍰

之法律性質及收

入歸屬

一、日本

（一）罰金、罰鍰之法律性質

1. 罰金（含科料）

依據日本刑法第 9 條

規定，對於犯罪行為之處

罰，刑之種類包括死刑、

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罰

金（1 萬日圓以上）、拘

役、科料（指 1,000 日圓

以上、10 萬日圓以下，屬

廣義罰金）及沒收；其中，

罰金與科料為財產刑。依

個別行政法規定，對於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所科予

之刑罰，稱為行政刑罰；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原

則上，適用日本刑法總則

及刑事訴訟法規定，與一

般刑事罰相同；又依據日

本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對於違反自治

條例所定義務時，亦採取

得科處二年以下之有期徒

刑、100 萬日圓以下罰金、

拘留、科料或沒收等刑罰

或 5 萬日圓以下罰鍰。

2. 罰鍰

日本罰鍰（過料）屬

行政秩序罰，係對於行政

上秩序具有危害之義務違

反行為所科處之處罰
2
；

亦可說是為維持行政法上

秩序，而對於違反行政上

義務者施予制裁，而課予

金錢負擔。其目的是維持

法令之遵循，與刑罰相比

較，較少含有反社會、反

道義性質之行為
3
。行政

上秩序罰之處罰對象，係

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情節輕微之違反秩

序行為所為制裁，雖非對

於直接侵害社會的法益而

嚴重影響人民生活之行為

所為制裁，惟如不針對該

義務違反採取一定措施的

話，將難以期待其履行義

務，例如怠於履行報備、

申報、登記、通知等程序

上義務
4
。故行政上秩序

罰多屬於針對違反手續義

務行為所進行之處罰，藉

著制裁過去違反行為，以

維持行政事務實施秩序。

舉例來說，無正當理

由而未依日本民基本台帳

法（相當於我國戶籍法）

第 22 條所定期間內向市

町村長為戶籍遷入者，科

處 5 萬日圓以下罰鍰（同

法第 53 條第 2 項）；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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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都市計畫區域內土地，

但未依日本推進公有地擴

大法律規定向該地都道府

縣知事申報者，科處 50

萬日圓以下罰鍰；違反日

本道路交通法第 51 條之

4 針對違法停車所科處之

放置違反金，亦屬之。又

依照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14

條 第 3 項、 第 15 條 第 2

項及第 228條第 2項規定，

日本地方自治團體亦可以

自治條例或自治規章規定

針對行政上義務違反科處

一定金額以下罰鍰
5
。

由於日本罰鍰之處

罰，受到英國、美國法制

影響，認為行政機關不得

處罰人民，僅能聲請法院

依據非訟事件手續法規定

進行審理及處罰（相當於

我國早年財務案件處理辦

法，稅務違章案件之處

罰，應聲請法院裁定處罰

罰鍰）
6
。因此要處罰人

民，其所需行政程序上成

本負擔較重，故日本罰鍰

規定相對較少，改以行政

刑罰處理（限於故意犯），

或使用其他課徵金或加算

稅等名義（規避罰鍰之處

罰）進行處罰。

（二）日本財政制度中罰金、

罰鍰之定位（收入歸

屬）

日 本 財 政 法 第 3 條 規

定，國家基於國權所收納之

廣義課徵金，係指國家以強

制力所徵收之賦課金，包括

基於司法權及行政權以單方

行為所課徵者，如罰金、罰

鍰、滯報或滯納金及漏稅罰

等，亦包含對於接受國家給

付之對價而屬於行政上報償

之費用（即行政規費），但

後者不包含無法以滯納處分

由國家強力徵收者。然而，

縱使出於財政以外行政目的

（如對於法律義務違反行為

之處罰或制裁等）所徵收者，

亦應遵循國會議決原則
7
。

日本立法例基於預算之

完整性原則及單一性原則，

政府所有收入及支出全部均

應編入預算，並應在「單一

預算」中表達，以便於統一

管理運用；收入與支出完整

表達，使國家整體財政狀況

可以透明化，易於了解掌握，

並利於國會及全民（社會大

眾）之監督。爰日本財政法

第 14 條規定所有歲出與歲

入，均應編入預算並應納入

單一會計內，而為統一經理

運用。故凡屬於刑罰之罰金、

行政罰之罰鍰，以及課徵金、

加算金、反則金等其他行政

義務違反之行政制裁金，除

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外，一般

係由課徵機關追徵後向國庫

繳納之
8
，成為各出納機關所

定之現金收納（財政法第 2

條第 1 項），並於年度預算

編列時納入一般會計歲入預

算中。

目前在日本法上，以特

別法明定為特定財源而自每

年度一般會計納入特別會計

之事例不多；其中特別類型，

例如道路交通法之反則金，

依據日本道路交通法附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作為交

通安全對策特別交付金之財

源，而納入交付稅及讓與稅

特別會計運用之。

近一、二十年來，日本

考量特種基金弊端甚多，不

28



罰金罰鍰應納入普通基金之法理基礎－以比較法為中心

論述 》專論‧評述

僅導致整體預算複雜化，無

法鳥瞰，難以監督，且容易

造成資源浪費（因為有固定

財源而浮濫支出，經營不必

要之事業，更因為特種基金

有不少剩餘款而無法有效率

運用）等缺失；因此從平成

17 年（2005 年）開始進行行

政革新，平成 18 年制定行政

改革推進法，改革目標重點

即是全盤整併及廢止特種基

金，併入普通基金中，截至

令和 2 年（2020 年），目前

只剩下 13 個特種基金
9
。

二、德國

（一）德國罰金罰鍰之裁處體系

德國罰金刑作為刑事制

裁之手段之一，主要目的是

使犯罪者構成經濟上負擔，

以懲處其過去犯罪行為，防

止其再犯。有關罰金刑之科

處，採取「日額金制度」，

罰金刑之日數依據其犯罪責

任程度（例如因重大過失而

短漏稅捐之漏稅金額高低）

決定之。每日的罰金數量

則按照犯罪者經濟負擔能力

（行為人可支配收入），據

以衡量罰金金額之高低，而

非齊頭式平等，以反映犯罪

者之公平負擔（平等犧牲原

則）
10
。

至於罰鍰，作為秩序

罰，其目的亦在於懲罰過去

違規行為之制裁，並防止

其再犯，以維持行政法規

秩序。德國違反秩序罰法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以下簡稱 OWiG）仿刑法典

體例設計，最初目的在於限

縮刑罰之適用範圍，於 1968

年制定通過公布實施，現行

版本由 1987 年大幅修正版作

微幅調整而來，最近之修正

日期為 2020 年 6 月 19 日
11
。

OWiG 除第三部分明定違反

秩序行為之態樣與處罰外，

第一部分為總則性規定，第

二部分明定罰鍰之裁處程

序，對於其他同樣以裁處罰

鍰作為擔保行政法義務被遵

守之法律未有特別規定下，

亦有適用。以下依其規定論

述德國科處金錢處罰之幾點

特色
12
：

1. 行政機關、法院分享罰鍰

之追訴與處罰權

對於違反秩序行為之

追訴與處罰，依據 OWiG

第 35 條規定，原則上第

一階段由行政機關職掌進

行裁罰處分，嗣後如受處

罰者有異議時，第二階段

再改由法院接手裁判處罰

（原先處罰處分失其效

力）
13
。另外亦得依法由

檢察官或法官為之。若法

律未有特別規定，檢察署

在刑事案件追訴一項犯罪

行為時，依據 OWiG 第 40

條規定，對於違反秩序行

為亦有追訴權。檢察署在

罰鍰處分作成前，若違反

秩序之案件與一項刑事犯

罪行為有關，或有助於案

件之調查或裁判時，依據

OWiG 第 42 條規定，即得

從行政機關手中，接收對

於該等案件之追訴權。

當檢察署因相關之刑

事犯罪行為一起對違反秩

序行為追訴時，對該刑事

案件有管轄權之法院，依

據 OWiG 第 45 條 規 定，

亦有權對於該違反秩序行

為進行裁罰。對於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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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作成罰鍰處分之救濟，

依 OWiG 第 68 條 規 定，

由行政機關所在之區法院

（Amtsgericht）刑事庭，

以簡易判決之方式作成裁

判。

2. 罰金罰鍰由裁處機關負責

執行

基於憲法上無罪推定

原則，德國罰金刑在刑事

判決確定之後，方得強制

執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而德國行政處

罰之罰鍰，亦必須由行政

機關與司法機關追訴「處

罰確定」後，方取得強制

執行名義，而得強制執行

（OWiG 第 89 條）
14
。其 

處罰處分之執行，亦由

裁罰之機關負責執行，

OWiG第 90條第 1項明定：

「罰鍰處分在本法未另為

規定下，當聯邦行政機關

作成罰鍰處分，依行政執

行法之規定予以執行，其

餘情形則依邦法之相關規

定。」另依據 OWiG 第 91

條規定，法院罰鍰裁判之

執行，依刑事訴訟法之相

關條文，原則上由檢察官

執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51 條）
15
。基本上而言，

由於重大案件有極大可能

性同時涉及違反刑法之情

形，因此大額之罰鍰主要

由司法機關收取，以德國

福斯柴油汽車排放廢氣作

假案件為例，即由尼德薩

克森邦 Braunschweig 檢察

署裁處總額十億歐元之罰

款，並向尼德薩克森邦邦

庫清繳
16
。

（二）聯邦或各邦政府收取之

罰金及罰鍰原則上應納

入年度普通預算

1. 聯邦政府與邦政府裁處罰

鍰之權限劃分

德 國 OWiG 第 90 條

第 2 項規定：「倘若法律

未特別規定，當聯邦所

屬行政機關作成之罰鍰處

分，則該罰鍰流入聯邦公

庫；在其他情形，流入各

邦公庫。負有金錢給付義

務之附隨處罰，準用第 1

句之規定。」聯邦政府與

邦政府行政機關裁處之

罰鍰，原則上流入聯邦政

府或邦政府之公庫，但各

邦自治法得另規定
17
，依

鄉鎮市自治法規裁處之罰

鍰，流入鄉鎮市公庫
18
。

有關犯罪罰金及行政

處罰之罰鍰，如由法院處

罰，其收入主要流入公庫

中，少部分由法官指定提

供給民間公益團體、機構

使用
19
。

2. 聯邦政府預算書

在聯邦與邦預算編

列上，罰金、罰鍰與其他

強制金均歸類在行政收入

（Verwaltungseinnahmen）項

下之第 112 類組（Gruppe 

112）
20
， 如 2019 年 聯 邦

預算書罰金罰鍰收入計有

326,716,000 歐元
21
。亦即

罰金、罰鍰等收入主要納

入公庫統收統支中。

按德國聯邦政府為

貫徹預算完整性、單一性

原則，較少成立特種基

金，故罰金罰鍰流入特種

基金，可謂相當罕見。有

關罰金罰鍰除歸入公庫

之外，反而是一部分得由

法官指定提供給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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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惟分配標準常有爭

議，例如漢堡法院成立集

合基金（Sammelfonds fur 

Busgelder）分配各項罰款

給公益機構
22
。

（三）德國生態稅判決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2004 年公布生態稅判決
23
，

在裁判理由中有論及，生態

稅收專款專用於降低年金保

險費用所產生財政需要是否

違憲之問題，涉及目的稅

之立法爭議。該判決指出：

將收入使用連結到社會法，

以降低退休保險之保險費負

擔，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此種

目的稅之規定，認為「預算

完全涵蓋原則」（Grundsatz 

d e r  G e s a m t d e c k u n g  d e s 

Haushalts），即所謂的統收

統支原則，尚不具憲法位階，

在專款專用之目的拘束尚未

達不可接受之程度時，預算

立法者固然仍享有處置安排

之自由，但當立法者要違反

預算完整性之原則時，就

此應該有「特別正當化之理

由」。蓋所謂的預算完整性、

單一預算、預算完全涵蓋、

統收統支等原則，均為確保

國會在規律之時間間距中，

能對國家可使用財源數量及

人民對國家應負擔之費用整

體掌握，且唯有如此，國家

之收入與支出始能完全受相

關計畫、監督與審計程序所

規範
24
。上述判決特別強調

要成立特種基金必須慎重，

以免導致預算複雜化，國會

難以監督，而違反預算整體

性與單一性原則。

肆、罰金、罰鍰應納

入總預算統收統

支之理論基礎

一、原則：納入普通基金

「統收統支」

德國、日本立法例上

本於預算整體性及單一性原

則，為使整體國家財政狀況

透明化，以便於國會及全民

監督，並發揮預算收入之整

體經濟效益，除有特殊正當

理由之例外情形外，通常均

應納入國庫及各級公庫統收

統支。從德國、日本立法例

及實務做法可知，罰金、罰

鍰均屬對於犯罪者或違規者

進行制裁處罰，由於侵害之

法益，通常多屬於國家或社

會法益，故原則上應將其收

入歸屬於國庫或各級公庫，

以填補國家社會之損失。又

即使犯罪或違規行為之被害

人為特定人，但事後已經無

法查考，或者被害人人數眾

多，難以辨識時，則將罰金、

罰鍰納入各級公庫之普通基

金，以用於社會大眾，也具

有合理性。我國財政收支劃

分法第 23 條規定：「依法收

入之罰金、罰鍰或沒收、沒

入之財物及賠償之收入，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歸

入各級政府之公庫。」即均

本此意旨。

二、例外：納入特種基金

「專款專用」

在例外情形，立法者

本於立法裁量，將罰金、罰

鍰等納入特種基金「專款專

用」，參酌德國及日本等國

之做法，其可能之法理基礎

有：被害者權益之保障（犯

罪受害人權益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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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以違規行為所

造成公共負擔之善後處理為

目的）、污染者負擔原則（特

別在環境法領域中）。但考

量罰金、罰鍰、犯罪所得及

不法利得，均不僅限相當於

損害賠償之金額，而是更高

金額，故如要納入特種基金，

亦不應全部納入，僅得按照

比例由特種基金與普通基金

分享。且如果將罰金、罰鍰

及追繳不法利得之收入納入

特種基金中，難免發生執法

機關為籌措財源而浮濫處罰

之道德風險，尤其特種基金

之用途如果可供改善機關福

利措施，此一道德風險恐難

以避免，故德國及日本兩國

原則上均不將上述款項納入

特種基金。

伍、結論

綜上所述，德國及日本兩

國對於特種基金之成立，採取

從嚴審查制度；中央政府部分，

僅有 10 餘個特種基金，其目的

在統一預算制度，便於國會與

人民監督，並避免浪費資源。

罰金乃是對於刑事法上之犯罪

行為所為制裁處罰，具有財產

上負擔之金錢罰性質；而罰鍰

與罰金類似，但罰鍰與罰金之

裁處，均應考量犯罪行為及違

規行為所生損害或危害程度，

故亦兼具有維護社會秩序，補

償社會秩序危害所生損失之功

能（類似損害賠償）。而從德

國、日本立法例及實務做法可

知，本於預算整體性及單一性

原則，為使整體國家財政狀況

透明化，提升財政效能，應納

入普通基金統收統支。再者，

罰金、罰鍰均屬對於犯罪者或

違規者進行制裁處罰，而由於

其所侵害之法益，通常多屬於

國家或社會法益，故原則上應

將其收入歸屬於國庫或地方公

庫，以填補國家社會之損失。

在比較法上，德、日等國立法

例原則上均採取將上述收入歸

屬於國庫或公庫，以統收統支

為原則，可見其等做法具有法

制上之正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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